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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制订原则与技术路线 

1.1 必要性分析 

随着我国大力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厨余垃圾分出数量和品质逐步提高，以及

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园林垃圾、农业废物的资源化利用需求持续增加，生物质

废物堆肥处理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为维持作物高产，我国长期存在化肥超量使用现象。按有效植物养分计，我

国化肥与有机肥施用比例约 3:1；而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该比例为 1:1 的情况下

才能长期维持农田的肥力。为促进有机肥使用，维护农田生产力，我国已启动相

关行动，引导和推动有机肥替代化肥。据测算，生物质废物堆肥远期需求可达 3

亿吨/年。同时，全生命周期评价结果显示堆肥处理技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远低

于填埋、焚烧，是一种低碳的生物质废物处理技术。 

现有对生物质废物堆肥污染控制的相关规定分散于数十个国家与行业标准，

指标也不尽统一。为规范生物质废物堆肥过程的污染控制，防治资源化利用过程

的二次污染，指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急需制定《生物质废物堆肥污染控制技

术规范》。 

1.2 制订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如下原则： 

1）全过程控制生物质废物堆肥处理的污染排放； 

2）分类分级制订控制指标； 

3）与既有生态环境标准形成协同控制体系。 

1.3 采用的方法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等法律要求，从原料条件、工艺条件、运行要求等方面全面控制堆

肥过程的污染。在排放控制项目和指标值方面，本标准充分考虑与现行生态环境

标准体系的协调一致，引用现行标准进行排放控制；在产物腐熟度、植物毒性和

杂物含量方面引入了特征性的指标和限值，避免产物后续利用造成二次污染。 

1.4 技术路线 

本标准编制的技术路线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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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本标准编制工作技术路线 

2.主要工作过程 

2015 年 5 月，原环境保护部下达国家标准《生物有机质堆肥污染控制标准》

的编制任务。至 2017 年，标准编制组重点总结了发达国家堆肥行业发展与标准

细则的整体状况以及国内生物质废物堆肥行业发展的全面状况。在完成以上工作

的基础上，编制完成标准开题报告及标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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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 年 5 月，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同意标准开题，主要建议为：修改标

准初稿内容，使标准既适用于堆肥过程处理产物土地利用的情况，也适用于堆肥

过程作为预处理、产物不作土地利用的情况。编制组针对上述修改建议，开展了

补充调查，编制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9 年 7 月，主管部门召开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专家建议修改后，

可公开征求意见。主要建议为：充分考虑生物质废物堆肥的技术特点，通过原料

控制、过程控制、产物用途控制结合的方法，达到堆肥污染控制的目标；进一步

论证过程控制指标的合理性、可行性，并保证不对技术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建议

删除有关生物预处理的内容。标准编制组依据上述建议完成了标准文本的修改完

善。考虑到本标准基本不涉及新设定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及限值，主管部门将其

调整为行业标准，标准名称修改为《生物质废物堆肥污染控制技术规范》。编制

组根据行业标准的要求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3. 标准的主要内容 

3.1 标准内容框架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堆肥方式处理的生物质废物收集、贮存、运输、预处理和

发酵过程的污染控制技术要求。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收集、贮存、运输污染控制要求，预处理和发酵过程污染控制要求，环境监测要

求，环境管理要求共 8 章，以及 3 个资料性附录。 

3.2 适用范围 

本部分是本标准所适用的范围的界定。 

本标准适用于生物质废物堆肥处理的收集、运输、贮存，预处理和发酵过程

的污染控制，可作为生物质废物堆肥有关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

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管理、清洁生产审核等的技术依据。 

3.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列出了在本标准中所引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3.4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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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为执行本标准制定的专门术语，并对容易引起歧义的名词进行了定义。

具体包括：生物质废物、堆肥处理、密闭式堆肥装置、敞开式堆肥装置、半密闭

式堆肥装置、腐熟度、植物毒性。 

3.5 总体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生物质废物堆肥的总体要求。包括根据堆肥方式对废物进行预

处理，不允许危险废物进入堆肥处理设施。 

3.6 收集、贮存、运输污染控制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生物质废物收集、贮存、运输过程的污染控制要求，主要包括

源头分类，运输、贮存设备密闭，设施内废气废液的收集要求等。 

3.7 预处理和发酵过程污染控制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生物质废物堆肥的主要预处理工艺及要求、预处理产物的污染

控制要求、发酵过程的技术要求和污染控制要求、堆肥产物的污染控制要求等。 

3.8 环境监测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对堆肥处理过程的大气、废水等污染物和堆肥产物中污染物的

采样和监测要求。 

3.9 环境管理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生物质废物堆肥设施的环境管理要求，具体包括：应急预案制

度、培训制度、记录制度、资料保存制度等，以确保全过程的污染控制。 

4.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效益和技术经济分析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堆肥方式处理的生物质废物在收集、贮存、运输、预处理

和发酵过程中的污染控制及监测制度要求，可作为有关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设

计、验收及建成后运行与管理的技术依据。 

本标准中的生物质废物预处理和发酵工艺为国内已实际应用的工艺，是相对

成熟、可靠、环境风险可控的工艺技术。堆肥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成为我国生物

质废物处理的主要途径之一，其效益主要体现在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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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实施，将有利于选择与我国当前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艺

技术路线，促进生物质废物处理与资源化，减少环境污染，防治和避免生物质废

物的堆肥过程可能的二次污染，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